附件3
同意报考及工作经历证明

天桥区教育和体育局：
           同志,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，系我单位     （填“正式”“在编”“控制总量”或“编外”）在岗职工。经我单位研究同意，该同志报考2026年度济南市天桥区教育和体育局所属学校公开招聘岗位，现将该同志个人相关情况及工作经历证明如下：
1.我单位为      （公办、民办）     （高中、初中、小学）学段的学校，不是培训机构。
2.该同志于    年     月    日，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工作单位名称或委托单位名称）签订劳动（聘用）合同，合同期限为   年，截止日期为    年  月  日。截止到本次招聘报名之日，该合同仍在继续履行（□是 □否）。
3.截止到本次招聘报名截止日，我单位为该同志缴纳养老保险   年   个月，交保单位（或任教学校委托的交保单位）为：                 。
4.（教师岗位填写）该同志于       年     月至       年     月，在我单位从事     学段       学科的教学工作；截止到2026年7月31日，该同志在我单位从事该学科教学工作年限为        年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（仅限财务岗位填写）该同志于     年    月至     年    月，在我单位从事       工作，截止到2026年7月31日，在我单位从事          工作年限为             年。
以上情况均真实有效，特此证明。

工作单位所属主管部门            开具证明经办人签字：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单位名称（公章） 
 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本人亲笔手写声明（由报考者本人填写并签名）：
本人确认上述证明内容真实有效，自愿报考本次公开招聘岗位，如存在信息不实，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本人亲笔签名：        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备注：事业单位在编和人员控制总量人员报考，资格审查阶段须在“工作单位所属主管部门”处加盖有用人权限部门或单位公章；非在编人员或其他工作人员不需要在“工作单位所属主管部门”处盖章。

